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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劉育秀

電話：05-3620123轉560

傳真：05-3620379

電子信箱：ushu7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800273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0027339A00_ATTCH1.odt、0027339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重申107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時程及應注意事項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07年8月20日府教學字第1070169212號函諒達暨依據

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

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請有意申請之學校依前揭要點規定，填妥申請表件，並於

所訂期限內將相關資料寄或送達本府教育處學管科劉育秀

處，逾期申請者，不予受理，申請期程如下：

(一)學業優秀獎學金：請於108年3月13日前提出申請。

(二)才藝優秀獎學金：請於108年3月29日前提出申請。

(三)為鼓勵優秀傑出學生，若符合學業及才藝優秀獎學金之

資格者，可同時提出申請。

三、請各校務必就學生之原住民資格及申請文件進行審查，所

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倘為影本，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及

「學校承辦人職章」，另倘該生持有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出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

1080000504

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

108/02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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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之低收入戶證明者，請於申請學業優秀獎學金時一併附

上。

四、申請本案獎學金所須繳交之資料，請詳閱「107學年度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

生獎學金實施計畫」，並依計畫附件填列申請書及申請合

格名冊，申請資料切勿闕漏。

五、本案申請資料由各校進行初審後，務必再寄送至本府進行

複審，請各校勿逕寄至國教署承辦學校（國立臺南海

事），避免因寄送錯誤致影響學生申請權益。

六、檢附107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及實施計畫（含申請表

件）各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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